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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我省城市信息模型（CIM）建设和运维工作，推动城市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19〕11号），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运用建筑信

息模型系统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查审批和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试

点工作的函》（建城函〔2018〕222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函》等要

求，技术导则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技

术导则。

本技术导则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平台

功能；5.平台数据；6.平台运维；7.平台性能要求；8.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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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规范安徽省各地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管

理，推动城市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制定本技术导则。

1.0.2 安徽省各地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应以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工程建设

项目各阶段信息模型审查（备案）成果，共享整合城市时空基础数据、

资源调查与登记数据、规划管控数据、公共专题数据、物联网感知数

据等信息资源，构建并持续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支撑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智慧城市应用建设与运行。

1.0.3 本技术导则适用于指导安徽省各地市建设和管理城市信息模型

（CIM）基础平台，鼓励在原有相关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升级。

1.0.4 安徽省各地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除应符合本技术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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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CIM）

以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

等技术为基础，整合城市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历史现状未来多维多

尺度空间数据和物联感知数据，构建起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有机

综合体。

2.0.2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of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CIM基础平台）是管理和表达城市立体

空间、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三维数字模型，支撑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运行工作的基础性操作平台，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信息

基础设施。

2.0.3城市三维模型 3D City Model

城市地形地貌、地上地下人工建（构）筑物等的三维表达，反映

对象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纹理及属性等信息，简称三维模型。[引

用《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CJJ/T 157]

2.0.4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

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和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0.5规划信息模型 Plann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工程建设项目规划信息或区域规划信

息成果。

2.0.6设计方案模型 BIM for Designing Scheme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服务于设计方案报建与审查的建筑信息

模型。

2.0.7施工图模型 BIM for Construction Drawing

施工图审查应用的建筑信息模型。

2.0.8竣工验收模型 BIM for Completed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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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应用的建筑信息模型。

2.0.9瓦片数据 Tile Data

根据一定的格网划分规则，对确定空间范围的地图进行分块形成

的若干模型数据或单元。

2.0.10元数据 Tile Data

关于数据的数据，及数据对数据的标识、覆盖范围、质量、时间

和空间模式、空间参考系和分发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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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CIM基础平台的定位

CIM基础平台应定位为智慧城市的基础平台，应由城市人民政府

主导建设，负责全面协调和统筹管理，并指定具体部门承担 CIM基

础平台建设、运行管理、更新与维护工作。

3.1.2 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原则

CIM基础平台建设应遵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因地制宜、以

用促建，融合共享、安全可靠，产用结合、协同突破”的原则，统一

管理城市信息模型数据资源，提供各类数据、服务和应用访问接口，

满足业务协同、信息联动的要求。

3.1.3 CIM基础平台的安全性

CIM基础平台的建设和使用以及 CIM数据采集、处理、传输、

存储、交换和共享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的安全

要求。

3.1.4 CIM基础平台的参考系

CIM基础平台和数据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或与之联系的城市独立坐标系，高程基准应用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

准，时间系统应采用公历纪元和北京时间。

3.2 各级平台衔接关系

3.2.1 CIM基础平台分为国家、省和市三级平台，三级平台应执行统

一标准规范，实现网络联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3.2.2应建立国家、省、市三级平台协同工作机制和运行管理机制。

3.2.3 CIM基础平台建设应利用城市现有政务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

横向上应保证城市相关部门间的互联，纵向上与省级 CIM基础平台

的互联互通。省、市级平台之间应包括监督指导、业务协同和数据共

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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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督指导:宜支撑监测监督、通报发布、应急管理与指导等

应用；

（2）业务协同包括专项工作、重点任务落实和情况通报等；

（3）数据共享主要满足跨平台间的数据，包括各类数据，以及

相关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共享等。

省级与市级平台的衔接关系如图 3.2.3所示。

图 3.2.3 省级、市级 CIM基础平台衔接关系图

3.3 CIM基础平台构成

3.3.1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宜采用《信息技术云计算参考架构》GB/T

32399和《信息技术云计算平台即服务（PaaS）参考架构》GB/T 35301

标准，宜符合 PaaS功能视图的相关规定，可参考图 3.3.1。平台应具

备重要数据汇聚、数据查询与可视化、统计分析、数据共享与交换、

监测监督、运行管理和开发接口等功能，平台应震度不同应用场景提

供不同模型、图形等组合，实现场景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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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及其支撑作用

3.3.2 CIM基础平台总体架构应包括三个层次和三大体系，包括设施

层、数据层、服务层，以及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体系、运维保障

体系。横向层次的上层对其下层具有依赖关系，纵向体系对于相关层

次具有约束关系。

（1）设施层：应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物联感知设备；

（2）数据层：应建设至少包括时空基础、资源调查、规划管控、

公共专题、工程建设项目、物联感知等类别的 CIM数据资源体系；

（3）服务层：提供数据汇聚与管理、浏览展示、查询统计、三

维可视化表达、分析与模拟、系统管理、服务引擎和开发接口等基本

功能；

（4）技术规范体系：应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指导城市级 CIM

基础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应与城市、国家和行业数据标准与技术规范

衔接；

（5）信息安全体系：应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政策和

标准要求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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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维保障体系：应建立运行、维护、更新与安全保障体系，

保障 CIM基础平台网络、数据、应用及服务的稳定运行。

3.3.3 CIM基础平台主要建设内容

CIM基础平台主要建设内容应包括功能建设、数据建设、安全运

维。其中，功能建设必须提供汇聚建筑信息模型和其他三维模型的能

力，应具备模拟仿真建筑单体到社区和城市的能力，宜支撑工程建设

项目各阶段模型管理应用的能力。

3.3.4 CIM 基础平台空间参考

CIM 基础平台的空间参考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的投影坐标系或与之联系的城市独立坐标系，高程基

准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系，时间系统应采用公历纪元和北京时间。

3.3.5 CIM 基础平台支撑作用

CIM 基础平台可支撑工程建设项目策划协同、立项用地规划审

查、规划设计模型报建审查、施工图模型审查、竣工验收模型备案、

城市设计、城市综合管理等应用，用户宜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公众等。

3.4 CIM基础平台特性

3.4.1 CIM基础平台的基础性

CIM基础平台是城市信息模型（CIM）汇聚、应用的载体，是智

慧城市的基础支撑平台，为相关应用提供丰富的信息模型服务和开发

接口，支撑智慧城市应用的建设与运行。

3.4.2 CIM基础平台的专业性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二三维一体的城市信息模型汇聚、轻量化、

模型单体化、模型特征提取、服务引擎与三维可视化表达、查询统计、

物联监测和模拟仿真等基本功能，应支持工程建设项目各阶段信息模

型汇聚管理、审查与分析等应用功能。

3.4.3 CIM基础平台的可扩展性

CIM基础平台建设应结合实际情况，从满足基本需求出发，考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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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数据构成的可扩展性，满足数据汇聚更新、服务扩展和智慧城

市应用延伸等要求。

3.4.4 CIM基础平台的集成性

CIM基础平台应实现与相关平台（系统）对接或集成整合，实现多维

信息模型资源共享汇聚，构建并持续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CIM

基础平台与其他系统关系如图 3.4.3所示。

图 3.4.4 CIM基础平台与其他系统关系

（1）CIM基础平台宜对接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和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应对接或整合已有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即“多

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功能，集成共享时空基础、规划管控、资源

调查等相关信息资源；

（2）CIM基础平台应支撑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运行、公

共服务、城市体检、城市安全、住房、管线、交通、水务、规划、自

然资源、工地管理、绿色建筑、社区管理、医疗卫生、应急指挥等领

域的应用，应对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等系统，并支撑智慧城市其它应用的建设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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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功能

4.1 数据汇聚与管理

4.1.1平台应提供工程建设各阶段项目二维 GIS数据、BIM模型或其

他三维模型数据汇聚的能力，实现模型检查入库、碰撞检测、版本管

理、模型轻量化、模型抽取、模型比对与差异分析等功能。

4.1.2平台应提供资源目录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清洗、数据转换、

数据导入导出、数据更新、专题图制作、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功能。

4.1.3平台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或在线共享方式进行，前置交换

应提供 CIM数据的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监控、数据上传

下载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服务浏览、服务查询、服务订阅、消息

通知等功能。

4.1.4平台数据汇聚与管理宜包括数据汇聚、数据管理及数据交换。

4.1.5平台数据汇聚功能应包括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和数

据资源编目等功能，应实现上下级平台、同级平台之间数据共享和信

息协同。

4.1.5.1数据获取应通过接 口方式获取资源调查、业务系统、工程建

设项目等数据，宜获取其他渠道商业数据。

4.1.5.2数据清洗应具有多源异构数据转换、审核、比对校验、去重和

纠错等功能。

4.1.5.3数据融合应具有 数据信息分类、标识、关联，以及加载和入

库等功能。

4.1.5.4数据资源编目应具备 CIM信息资源编目、目录注册和目录发

布等功能。

4.2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

4.2.1平台应提供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关键字查询、模糊查询、

组合条件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模型元素查询、关联信息查询、

多维度多指标统计、查询统计、结果输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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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平台应提供 CIM资源加载、集成展示、图文关联展示、分级缩

放、平移、旋转、飞行、定位、批注、剖切、几何量算、体块比对、

卷帘比对、多屏比对、透明度设置、模型细度设置等功能。

4.2.3平台应具备模型数据加载、可视化渲染、图形变换、场景管理、

相机设置、灯光设置、特效处理、交互操作等能力。

4.3 平台分析

4.3.1平台应提供二三维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空间拓扑分析、通

视分析、视廊分析、天际线分析、绿地率分析、日照分析等功能。

4.3.2平台应具备对 CIM数据进行多维统计和分析的功能，宜包括从

时间、空间、指标等维度定义统计分析模型，以报表和图表等形式进

行可视化展示及结果导出。

4.4 平台运行与服务

4.4.1平台应提供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统一认证、

平台监控、日志管理等功能，以及 CIM资源、服务、功能和接口的

注册、授权和注销等。

4.4.2平台宜支持物联感知数据动态汇聚与运行监控，实现对建筑能

耗、气象、交通、城市运行与安防和生态环境等指标监测数据的读取

与统计、监测指标配置、预警提醒、运行状态监控、监控视频融合展

示等功能。

4.4.3平台服务应具备 CIM数据服务发布、服务聚合、服务代理、服

务运行（服务启动、服务停止）、服务调用（访问控制、协议解析、

服务路由）、服务监控、负载均衡等能力。

4.4.4平台应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及支持跨部门间联审业务，实现跨

部门间业务协同及部门间 CIM数据共享与汇聚。

4.5 平台开发接口

4.5.1平台应提供丰富的开发接口或开发工具包支撑智慧城市各行业

CIM应用，应提供开发指南或示例 DEMO等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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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平台开发接口宜以网络应用程序接口（WebAPI）或软件开发工

具包（SDK）等形式提供，应包括如下类别:

（1）资源访问类：提供 CIM资源的描述信息查询、目录服务接

口、服务配置和融合，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检索和管理；

（2）项目类：管理 CIM应用的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信息，包含

信息查询、进展跟踪、编辑、模型与资料关联等操作；

（3）地图类：提供 CIM资源的描述、调用、加载、渲染和场景

漫游，提供属性查询、符号化等功能；

（4）三维模型类：提供三维模型的资源描述、调用与交互操作；

（5）BIM类：针对 BIM的信息查询、剖切、开挖、绘制、测量、

编辑等操作和分析接口；

（6）控件类：CIM基础平台中常用功能控件的调用；

（7）数据交换类：元数据查询、CIM数据授权访问，上传、下

载、转换等功能；

（8）事件类：CIM场景交互中可侦听和触发的事件；

（9）实时感知类：物联感知设备定位、接入、解译、推送与调

取；

（10）数据分析类：历史数据的分析，按空间、时间、属性等信

息的对比，大数据挖掘分析；

（11）模拟推演类：基于 CIM的典型应用场景过程模拟、情景

再现、预案推演；

（12）平台管理类：平台管理如用户认证、资源检索、申请审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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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台数据

5.1 CIM分级

5.1.1城市信息模型按精细度宜分为 7级，应符合表 5.1.1的规定。CIM

基础平台的模型精细度应不低于 2级，条件具备时宜将精细度更高的

模型汇入 CIM基础平台。

表 5.1.1 城市信息模型分级规定

级别 名称 模型主要内容 模型特征 数据源精细度

1 地表模型

行政区、地形、水系、居

民区、交通线等

DEM 和 DOM 叠加实体对象的基

本轮廓或三维符号 小于 1:10000

2 框架模型

地形、水利、建筑、交通

设施、管线管廊、植被等

实体三维框架和表面，包含实体标

识与分类等基本信息

1:5000～

1:10000

3 标准模型

地形、水利、建筑、交通

设施、管线管廊、植被等

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包含实

体标识、分类和相关信息

1:1000～

1:2000

4
精细模型

地形、水利、建筑、交通

设施、管线管廊、植被等

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纹理与细

节，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

目信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优于1:500 或

G1、N1

功能级模型

建筑、设施、管线管廊等

要素及其主要功能分区

满足空间占位、功能分区等需求的

几何精度，包含和补充上级信息，

增加实体系统、关系、组成

及材质，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5
G1~G2

N1～N2

6 构件级模型

建筑、设施、管线管廊等

要素的功能分区及其主

要构件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

别需求的几何精度（构件级）， 宜

包含和补充上级信息，增加生产信

息、安装信息

G2~G3

N2～ N3

7 零件级模型

建筑、设施、管线管廊等

要素的功能分区、构件及

其主要零件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

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

几何精度（零件级），宜包含和补

充上级信息，增加竣工信息

G3~G4

N3～N4

（1）1 级模型应根据实体对象的基本轮廓和高度生成的三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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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或符号，可采用 GIS数据生成；

（2）2 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和表面的基础模型，表现为

无表面纹理的“白模”，可表达建筑单体（“房屋栋”），可采用倾斜摄

影和卫星遥感等方式组合建模；

（3）3 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的标准模型，表

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 0.5m（含 0.5m）应细化建模，表现为统一纹理

的“标模”，可采用激光雷达、倾斜摄影等方式组合建模；

（4）4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细节的精细模型，

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 0.2m（含 0.2m）应细化建模，表现为与实际

纹理相符的“精模”，可采用激光雷达、倾斜摄影等方式组合建模；

（5）5 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空间占位、功能分区等需求

的几何精度（功能级），对应建筑信息模型几何精度 G1~G2级、属

性深度 N1~N2级，可表达建筑分层分户（“房屋套”），表面凸凹结

构边长大于 0.05m（含 0.05m）应细化建模，可采用 BIM、激光点云

等方式组合建模；

（6）6 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

识别需求的几何精度（构件级），对应建筑信息模型几何精度 G2~G3

级、属性深度 N2~N3级，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 0.02m（含 0.02m）

应细化建模，可采用 BIM、激光点云等方式组合建模；

（7）7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

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何精度（零件级），对应建筑信

息模型几何精度 G3~G4级、属性深度 N3~N4级，表面凸凹结构边长

大于 0.01m（含 0.01m）应细化建模，可采用 BIM、激光点云等方式

组合建模。

5.1.2 建筑信息模型单元几何精度和属性深度等级应符合表 5.1.2 的

规定。

表 5.1.2 建筑信息模型单元几何精度与属性深度的等级划分



14

几何精

度等级
几何精度表达要求

属性深

度等级
属性深度表达要求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

几何精度表达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

目信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

别需求的几何精度表达 N2

宜包含和补充 N1 等级信息，增

加实体系统关系、组成及材质，

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

别需求的几何精度表达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

加生产信息、安装信息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

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

几何精度表达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

竣工信息

5.2 CIM分类

5.2.1 CIM应从成果、进程、资源、属性和应用 5大维度分类，见表

5.2.1。

表 5.2.1 CIM信息分类

分类名称 大类 中类 备注

成果

按功能分建筑物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 分类

按形态分建筑物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2 分类

按功能分建筑空间 — 引GB/T 51269 附录 A.0.3 分类

按形态分建筑空间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4 分类

BIM 元素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5 分类

工作成果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6 分类

模型内容

地形模型

参考 GB/T 13923 和 CJJ 157 分类

水系模型

建筑模型

交通设施模型

管线管廊模型

植被模型

地质模型

其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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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工程建设项目阶段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7 分类

行为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8 分类

专业领域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9 分类

采集方式

遥感

参考《测绘标准体系（2017 修订版）》

的获取与处理类

航空摄影

勘察

地图矢量化

人工建模

其他方式

资源

建筑产品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0 分类

组织角色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1 分类

工具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2 分类

信息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3 分类

属性

材质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4 分类

属性 — 引用GB/T 51269 附录 A.0.15 分类

用地类型

耕地

引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

园地

林地

草地

湿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

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

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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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与开敞空间

用地

特殊用地

留白用地

应用 行业

城乡建设

引用GB/T 4754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交通与物流

能源

水利

风景园林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卫生医疗

城市综合管理

工业和信息化

其他

（1）成果包括按功能分建筑物、按形态分建筑物、按功能分建

筑空间、按形态分建筑空间、BIM 元素、工作成果、模型内容等 7

种分类；

（2）进程包括工程建设项目阶段、行为、专业领域、采集方式

等 4种分类；

（3）资源包括建筑产品、组织角色、工具、信息等 4种分类；

（4）属性包括材质、属性、用地类型等 3种分类；

（5）应用包括行业 1种分类。

5.2.2 CIM分类编码应采用面状编码方式，由表代码和详细代码两部

分组成，两部分用英文字符“-”进行连接。表代码应采用 2位数字表

示，详细代码由大类代码、中类代码、小类代码和子类代码组成，之

间用英文字符“.”隔开。

5.2.3 CIM分类编码应符合表 5.2.3规定，详细代码宜遵循以下规定：

表 5.2.3 CIM分类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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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代码 分类名称 详细代码

10 按功能分建筑物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 的分类编码

11 按形态分建筑物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2 的分类编码

12 按功能分建筑空间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3 的分类编码

13 按形态分建筑空间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4 的分类编码

14 BIM 元素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5 的分类编码

15 工作成果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6 的分类编码

16 模型内容 引用 GB/T 13923 和 CJJ 157 的分类编码

20 工程建设项目阶段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7 的分类编码

21 行为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8 的分类编码

22 专业领域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9 的分类编码

23 采集方式 /

30 建筑产品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0 的分类编码

31 组织角色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1 的分类编码

32 工具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2 的分类编码

33 信息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3 的分类编码

40 材质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4 的分类编码

41 属性 引用 GB/T 51269 附录 A.0.15 的分类编码

42 用地类型
引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用地分类代码

50 行业 引用 GB/T 4754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码

（1）大类编码应采用 6位数字表示，前 2位为大类代码，其余

4位用“0”补齐；

（2）中类编码应采用 6位数字表示，前 2位为大类代码，加中

类代码，后 2位用“0”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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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类编码应采用 6位数字表示，前 4位为上位类代码,加小

类代码；

（4）子类编码应釆用 8位数字表示，在小类编码后增加两位子

类代码。

5.2.4 CIM分类和编码的扩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类和编码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分类和编码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GB/T 7027的规定；

（2）城市信息模型中信息的分类应符合可扩延性、兼容性和综

合实用性原则；

（3）扩展分类和编码时，标准中已规定的类目和编码应保持不

变；

（4）扩展各层级类目代码时，应按照本节规定执行。

5.3 数据构成

5.3.1应编制城市绿道规划，绿道的分级与分类、选线、规划设计等

应符合绿道规划设计相关要求。CIM数据宜包括时空基础数据、资源

调查数据、规划管控数据、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公共专题数据和物联

感知数据等门类数据，详见表 5.3.1。

表 5.3.1 CIM数据构成

门类 大类 中类 类型 约束

行政区

国家行政区 矢量 C

省级行政区 矢量 C

地级行政区 矢量 M

县级行政区 矢量 C

镇级行政区 矢量 C

其它行政区 矢量 C

测绘遥感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图 栅格 C

倾斜影像 栅格 C

数字高程模型 栅格 M

建筑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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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基础数据

三维模型

水利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交通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管线管廊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植被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C

其它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O

资源调查数据

国土调查 国土调查与变化调查 矢量 C

地质调查

基础地质 矢量 C

地质环境 矢量 C

地质灾害 矢量 C

耕地资源

耕地资源 矢量 C

永久基本农田 矢量 C

水资源

水系水文 矢量 C

水利工程 矢量 C

防汛抗旱 矢量 C

房屋建筑普查 房屋建筑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市政设施普查

道路设施 矢量 C

桥梁设施 矢量 C

供水设施 矢量 C

排水设施 矢量 C

园林绿化 矢量 C

照片附件 电子文档 C

规划管理数据
三条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

开发边界
矢量 C

规划成果数据 相关规划 矢量 C

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

策划项目信息（未选址） 结构化数据 C

协同计划项目（已选址） 矢量 C

项目红线 矢量 C

立项用地规划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规划设计模型 信息模型 C

报建与审批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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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

数据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施工许可

施工图模型 信息模型 C

施工审查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证照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批文、证照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模型 信息模型 C

竣工验收信息 结构化数据 C

验收资料扫描件 电子文档 C

公共专题数据

社会数据 就业和失业登记、人员和单位社保 结构化数据 C

实有单位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团 结构化数据 M

宏观经济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与紧缩、

投资、消费、金融、财政
结构化数据 C

实有人口 自然人基本信息 结构化数据 M

兴趣点数据 引用 GB/T 35648 矢量 O

地名地址数据

地名 矢量 C

标准地址 矢量 M

物联感知数据

建筑监测数据

设备运行监测

/

C

能耗监测 O

市政设施监测

数据

城市道路桥梁、轨道交通、供水、

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绿化、环

境卫生、道路照明、垃圾处理设施

及附属设施

C

气象监测数据 雨量、气温、气压、湿度等监测 O

交通监测数据

交通技术监控信息 O

交通技术监控照片或视频 O

电子监控信息 O

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
水、土、气等环境要素监测 O

城市运行与安

防数据 治安视频、三防监测数据、其他 C

5.3.2 CIM基础平台数据构成应包括城市行政区、数字高程模型、建

筑三维模型（白模，含建筑统一编码等属性）、标准地址、实有单位

和实有人口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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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标准地址、实有单位和实有人口宜与 CIM2级以上的建筑单体关

联。若具备 CIM5级以上的建筑分层分户模型，实有人口宜关联到户。

5.4 数据建库

5.4.1数据建库应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检查、数据入库和入库后处

理等步骤。

5.4.2数据预处理按数据库存储要求应收集并略理成果数据与元数据

等，并对入库前成果数据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或属性项对接

转换等处理。

5.4.3数据检查应包括完整性、规范性利一致性检查，检查内容应符

合下列规定:

（1）二维要素应检查几何精度、坐标系和拓扑关系，应检查其

属性数据和几何图形一致性、完整性等内容；

（2）三维模型应检查包括数据目录、纹理贴图、坐标系、偏移

值等完整性和模型对象划分、名称设置、贴图大小和格式等规范性；

（3）BIM数据应检查模型精确度、准确性、完整性和图模一致

性，规范模型命名、拆分、计量单位、坐标系及构件的命名、颜色、

材质表达。

5.4.4 CIM数据入库应选择合适的方式，矢量和栅格数据入库宜采用

分区、分层或分幅方式，三维模型和建筑信息模型入库宜采用分区或

分块的方式，其他相关数据入库宜采用分幅或分要素方式。

5.4.5数据入库后处理内容宜包括逻辑接边、物理接边、拓扑检查与

处理、唯一码赋值、数据索引创建、影像金字塔构建、切片与服务发

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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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台运维

6.1 软硬件环境

6.1.1 CIM基础平台应充分共享已建政务基础设施资源，具备满足系

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包括：

（1）平台应配备成熟稳定的基础软件，含数据库软件、中间件

和网络操作系统等，其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2）平台应配备稳定可靠的信息机房、网络设备、安全设备、

存储设备、服务器设备和终端设备，其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6.1.2 CIM基础平台应具备平台部署运行、数据协同共享、数据安全

可靠等需求的网络环境，形成纵向互通、横向互联的网络体系，要求

包括：

（1）平台纵向网络应与省、县（区）网络环境互通，不宜低于

百兆光纤网，应能支撑 CIM资源的管理和数据汇交；

（2）平台横向网络应与本级电子政务网互联互通，宜为千兆光

纤网，应能支撑本级数据交换与共享。

6.2 维护管理

6.2.1 CIM基础平台维护管理宜参照《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第 1部

分：通用要求》GB/T 28827.1开展平台运行维护和更新。

6.2.2 CIM基础平台应建立专业、稳定的运维团队，并制定包含运行

管理规定、平台维护操作规程等平台运行维护和更新机制。

6.2.3应落实公交优先战略，推进城市公交、自行车加步行的城市交

通模式。全面规划、精细设计公交系统。全面提高现有交通系统服务

品质。CIM基础平台应制定数据协同共享和更新维护机制，数据存储

与更新应符合下列规定：

（1）CIM数据应按适宜的、标准化的数据格式组织入库，流程

应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检查、数据入库和入库后处理；

（2）对于二三维空间数据，应采用开放式、标准化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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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入库，三维模型应建立多层次 LOD表达；BIM数据宜建立模型

构件库，宜保留构件参数化与结构信息，可采用数据库方式存储；

（3）按数据库存储的要求，应收集并整理相应成果数据与元数

据等，并对入库前的成果数据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或属性项

对接转换等预处理工作；

（4）数据检查可包括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属性精度、逻辑

一致性、完整性、表征质量等内容；

（5）矢量和栅格数据宜采用分区、分层或分幅的方式入库，三

维模型宜采用分区或分块的方式入库，BIM宜采用分专业或分块的方

式入库；

（6）可采用人工输入、批量或自动导入等方式入库，应记录数

据入库日志；

（7）数据入库后，应根据数据库设计的要求进行入库后处理，

内容可包括逻辑接边、物理接边、拓扑检查与处理、唯一码赋值、数

据索引创建、影像金字塔构建、切片与服务发布等；

（8）CIM数据库可采用要素更新、专题更新、局部更新和整体

更新等方式更新，更新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与原有数据的坐

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相同，精度应不低于原有数据精度；

（9）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应同步更新，并应保持相互之间的关

联，应同步更新数据库索引及元数据；

（10）数据更新时，数据组织应符合原有数据分类编码和数据结

构要求，应保证新旧数据之间的正确接边和要素之间的拓扑关系。

6.2.4 CIM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CIM数据共享与交换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保

密规定，涉密数据应按规定脱密处理；

（2）数据共享与交换内容、要求及交换频次信息应符合表 6.2.4-1

的规定。

表 6.2.4-1 数据共享与交换内容



24

序号 一级名称 二级名称 共享与交换方式 共享与交换频次

1

时空基础

数据

行政区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或离线拷贝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测绘遥感数据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或离线拷贝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三维模型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或离线拷贝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2 资源调查

数据

地质调查、国土调查、耕地资

源、水资源、房屋建筑普查和

市政设施普查数据
在线共享 按需共享

3
规划管控

数据

开发评价、重要控制线、国土

空间规划、专项规划

在线共享或离线

拷贝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4 工程建设

项目数据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数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数据、施工许可

数据、竣工验收数据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规划设计模型、施工图模型、

竣工验收模型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5 公共专题

数据

社会数据、实有单位、宏观经

济数据、实有人口、兴趣点数

据、地名地址数据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6 物联感知

数据

建筑、市政设施、气象、交通、

生态环境及城市运行与安防数

据

在线共享或前置

交换

实时共享，按需

交换

（3）CIM数据共享应包含在线共享、前置交换和离线拷贝三种

方式，在线共享可提供浏览、查询、下载、订阅、在线服务调用等方

式共享 CIM数据，前置交换可通过前置机交换 CIM数据，离线拷贝

可通过移动介质拷贝共享数据；

（4）CIM数据共享与交换应通过 CIM基础平台直接转换或采用

标准的或公开的数据格式进行格式转换；

（5）CIM数据及服务类型应符合表 6.2.4-2规定。

表 6.2.4-2 CIM数据及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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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名称 二级名称 数据类型 服务规格

时空基础

数据

行政区 矢量数据 WMS、WMTS、WFS

三维模型 信息模型 I3S、3D Tiles、S3M

测绘遥感数据 栅格数据

WMS、WMTS、WCS

或I3S、3D Tiles、S3M

资源调查

数据

地质调查、国土调查、耕地资源、水资源、

房屋建筑普查和市政设施普查数据 矢量数据 WMS、WMTS、WFS

规划管控

数据

开发评价、重要控制线、国土空间规划、专

项规划
矢量数据 WMS、WMTS、WFS

工程建设

项目数据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数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数据、施工许可数据、竣工验收数据
矢量数据 WMS、WMTS、WFS

规划设计模型、施工图模型、竣工验收模型 信息模型 I3S、3D Tiles、S3M

公共专题

数据

社会数据、宏观经济数据

关联行政区的

结构化数据
WMS、WMTS、WFS

实有单位、实有人口

关联位置或行

政区的结构化

数据

WMS、WMTS、WFS

兴趣点数据 矢量数据 WMS、WMTS、WFS

地名地址数据 矢量数据 WFS-G

物联感知

数据

气象、交通、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关联行政区的

结构化数据 WMS、WMTS、WFS

城市运行与安防数据 / /

（6）平台应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跨部门数据共享

应支持跨部门联审业务，实现跨部门间业务协同。

6.3 安全保障

6.3.1 CIM基础平台安全应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

准则》GB17859、《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信息安全技

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信息安全技术智慧城

市安全体系框架》GB/T 37971和《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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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GB/T 22239等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包括但不

限于：

（1）平台建设应与网络安全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

用”，综合评估各类安全风险、设计安全方案，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定级和备案，符合《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2240的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2）平台建设应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标准要求建立包含安全

网络边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的安全保障

体系，应采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有关规定的密码技术保证重要敏感数

据的安全性；

（3）应制定平台安全防护策略，建立包含物理安全、主机安全、

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认证、

安全审计等安全管理措施，保障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4）平台应采取统一身份认证及单点登录、权限管理、安全认

证、系统日志、安全审计措施。

（5）平台应具备对下级平台远程监测监督的功能，应支持对下

级平台的无缝调入，支持对下级平台运行机制、运行状况的监测监督。

6.3.2 CIM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存储、交换和共享应符合《信息

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评估模型》GB/T 3607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273、《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GB 37300、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

28181、《物联网信息交换和共享》GB/T 36478、《信息安全技术物

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GB/T 37025、《信息技术云数据存储和

管理》GB/T 31916.1、《信息技术备份存储备份技术应用要求》GB/T

36092、《信息安全技术云存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 1347等标

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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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台性能要求

7.0.1平台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标准《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

范》CH/T 9015、《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CJJ/T 296

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

7.0.2平台应符合现行标准《公共服务电子地图瓦片数据规范》GB/T

35634、《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城市三维建

模技术规范》CJJ/T 157、《建筑信息模型（BIM） 与物联网（IOT）

技术应用规程》T/CSPSTC21等相关数据建设规范，支持大范围空间

数据资源的性能访问要求，相关要求如下：

（1）平台应满足城市级精细化三维浏览，支持 500平方公里及

以上的城市信息模型（CIM）数据存储、索引、计算能力;

（2）平台应满足亿级 BIM构件的加载和管理;

（3）平台应满足 PB级数据容量的物联网数据的点位流数据接

入、存储和分析计算服务。

7.0.3平台应符合现行标准《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

CJJ/T 296等技术标准的规定，在并发用户数应符合如下要求：

（1）常住人口＜300万，允许每分钟最小并发用户数不宜低于

1000个；

（2）300万≤常住人口＜500万，允许每分钟最小并发用户数不

宜低于 3000个；

（3）500万≤常住人口＜1000万，允许每分钟最小并发用户数不

宜低于 5000个；

（4）常住人口≥1000 万，允许每分钟最小并发用户数不宜低于

10000个。

7.0.4平台应符合现行标准《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

CJJ/T 296等技术标准的规定，确保服务资源和统计分析的快速访问。

7.0.5数据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二维瓦片服务加载及响应时间不超过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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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维动态矢量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10秒，后续响应

时间不应超过 3秒；

（3）基于二维动态矢量服务动态生成三维要素初始加载时间不

应超过 10秒，后续响应时间不应超过 5秒；

（4）三维瓦片服务初始加载时间不应超过 5秒，高精度显示等

待时间不应超过 5秒。

7.0.6查询统计服务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1）简单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秒;

（2）千万级数据量下单项统计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0秒;

（3）大数据统计分析报表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50秒。

7.0.7平台应符合现行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

南》GB/T 36626以及相关国家政策和技术标准的规定，保障系统连

续无故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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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本导则用词说明

A.0.1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

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

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A.0.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A.0.3本导则中数据体系采用约束条件代号及说明如表 A.0.3。

表 A.0.3 约束条件代号及说明表

代号 约束条件 英语 含 义

M 必选 Mandatory 必须具有的内容

C 条件具备时必选 Conditional 实际情况具备时应具有的内容

O 可选 Optional 可自行判断是否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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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引用标准名录

1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

2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

3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69

4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

5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

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7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B/T 22240

8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

9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28827.1

10 《信息技术 云数据存储和管理 第 1部分：总则》GB/T 31916.1

11 《信息技术 云计算参考架构》GB/T 32399

12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

13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服务（PaaS）参考架构》GB/T 35301

14 《地理信息兴趣点分类与编码》GB/T 35648

15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 36073

16 《信息技术 备份存储 备份技术应用要求》GB/T 36092

17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 1部分：总体架构》GB/T 36478.1

18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 2部分：通用技术要求》GB/T

36478.2

19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 3部分：元数据》GB/T 36478.3

20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 4部分：数据接口》GB/T 36478.4

21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GB/T 37025

22 《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GB 37300

23 《信息安全技术 智慧城市安全体系框架》GB/T 37971

24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

25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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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27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

28 《信息安全技术 云存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 1347

29 《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CJJ/T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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